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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《利用海洋处置工程排污适用排放标准调整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说明

一、实施《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486-2001）

的基本情况

为了解《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486-2001）

的实施情况，环境保护部水环境管理司于 2016 年 12 月致函沿海各

省（区、市）环境保护厅（局），请协助调查并提供当地利用海洋处

置工程排污的基本情况。2017 年，全国沿海省份按照《水污染防治

行动计划》要求，对入海排污口进行了全面的清查，并清理非法和

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。根据调查和清查结果，以及入海排污口

登记信息，全国沿海地区污水海洋处置工程的污（废）水离岸排污

口共有 89 个。离岸排污口数量最多的是浙江省，共有 24 个；天津

市和河北省没有离岸排污口（经核实，河北省提供的离岸排污口信

息中，包括河北某电力企业执行环境质量标准《海水水质标准（GB

3097-1997）》温升指标的冷却水排放口，其性质属于其他入海排口）。

各省份离岸排污口数量及执行排放标准情况见表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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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沿海省份离岸排污口数量及执行排放标准情况统计表

省份
离岸排污

口数量

执 行 排 放 标 准 情 况

国 家 排 放 标 准

地方排放

标准

污水海洋

处置工程

污染控制

标准

城镇污水

处理厂污

染物排放

标准

行业型排

放标准

污水综合

排放标准

辽宁 1 0 0 0 0 1

河北 0 - - - - -

天津 0 - - - - -

山东 8 0 7 0 0 1

江苏 5 0 1 1 2 1

上海 7 0 5 1 0 1

浙江 24 0 21 2 1 0

福建 20 3 11 3 2 1

广东 7 0 2 4 0 1

广西 6 0 3 1 2 0

海南 11 0 6 4 1 0

合计 89 3 56 16 8 6

在上述 89 个离岸排污口中，执行国家排放标准的有 83 个（占

92.3%），执行地方级排放标准的有 6 个（占 7.7%）。

在执行国家级标准的 83 个离岸排污口中，执行《污水海洋处置

工程污染控制标准》的有 3 个（占 3.6%），执行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

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918-2002）的有 56 个（占 67.5%），执行行业

型排放标准的有 16 个（占 19.3%），执行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

8978-1996）的有 8个（占 9.6%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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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地方排放标准的 6 个离岸排污口，分别适用各相关省份制

定的地方排放标准，包括辽宁省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 21/

1627-2008）、《山东省半岛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

37/676-2007）、江苏省《化学工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

32/939-2006）、上海市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 31/199—2009）、

福建省《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 35/1310-2013）、广

东省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(DB 44/26-2001)。经逐一对比分析，这

些排污口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，均严于《污水海洋处置工程

污染控制标准》，以及《利用海洋处置工程排污适用排放标准调整方

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中各相关国家级排放标准的排放控制要求。

执行《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污染控制标准》的 3 个离岸排污口均

位于福建省泉州市近岸海域，分别为企业 A、企业 B 和企业 C 的污水

处理设施尾水海洋处置工程排放设施。这 3 个污水处理厂的服务对

象均为纺织染整工业园区。上述海洋处置工程都建有长度 1000 米以

上的深海排水管道，并采用 Y 型或 L 型污水扩散器在距离水面以下

15～20 米处排放。这 3个污水处理厂均已纳入重点污染源管理范围，

每季度开展一期监督性监测，不定期进行执法检查。目前，这 3 个

污水处理厂正在进行提标改造，将于 2018 年 5 月完成。按照治污方

案要求，改造完成后，这 3 个污水处理厂将执行国家行业型排放标

准《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4287-2012），不再执行

《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污染控制标准》，在全国范围内，该标准将不再

适用于任何既有的涉海水污染物排放源。

二、国际上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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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几十年来，很多海洋国家兴建了污水海洋处置工程，工程设

置之初大多数是对污水采用一级处理后再排海，但随着海洋处置污

水负荷的增加和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，大部分发达国家已提高排放

控制要求，一般采用污水经二级处理后再离岸排放。

美国东西海岸共有 200 多个污水排海工程，其中 62 个项目建于

1942-1986 年，排放口处水深大多为 20～40 米，最深达 120 米。美

国要求向海洋排污必须取得由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发放的排污许可

证。以加州为例，污水排放口位置的设置应确保：（1）在食用贝类

或鱼类捕捞区和在开展游泳等身体接触性水上运动的水域，不允许

有病原体和病毒存在；（2）在特殊生物保护区或在海洋实验室的用

水水域，不得改变自然的水质条件；（3）必须对海洋环境进行最大

限度的保护，含有病原体或病毒废水的排放必须离贝类、渔类捕捞

区及水上运动区足够远。

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海洋排放设计标准中的有关规定工程标

准要求满足以下条件：视觉上要求海水不含油类和其他悬浮物；保

护海水水质以维持一个天然的、多样的、丰富的海洋生物种群及生

境；为了公众健康的利益保护海滨，并使其保持高度的美学效果。

在总的要求下，对悬浮物的去除、排放源的控制条件、生化需氧量

的控制、可沉降物质的去除、海滨的保护等做出具体规定。

中国台湾地区将海域划分为甲类海域、乙类海域、丙类海域三

类，并对每类海域实行不同的污水排放控制要求。

香港地区规定纳污水域内无漂浮物、无异色、异味，初始稀释

度不得小于 85 倍，并将海域划分为 A、B、C 三类，每类海域分别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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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的污水排放控制要求。

三、调整海洋处置工程排污适用排放标准的必要性

污水海洋处置是利用海域的净化能力降低污（废）水处理成本

的一种工程措施。一般情况下通过铺设于海底一定长度的放流管，

将废（污）水离岸输送到一定水下深度，利用扩散器使污水与周围

水体混合，在一定范围内快速稀释。《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污染控制标

准》依托的污水处理技术相对于其他的污水处理技术具有操作简单、

成本低的特点。在一定时期内，《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污染控制标准》

在利用海洋容量资源、降低治污成本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近

年来，随着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海洋环境保护形势发

生显著变化，该标准宽松的排放控制水平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已不

相适应，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显。

（一）已无法与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兼容

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，我国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逐步完善。

国家级排放标准主要由两类标准组成，一是以重点行业污染源为适

用对象的行业型排放标准，目前该类排放标准有 60 余个；二是对于

尚未制定行业型排放标准的行业，以及非重点行业污染源，执行具

有“兜底”作用的通用型排放标准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

8978-1996）。按照现行排放标准规定，对于排放水污染物的特定污

染源，只执行一个水污染物排放标准，即某个行业型排放标准，或

者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8978-1996），不同时执行两个或两个

以上的排放标准。同一企业中若有两个及以上行业属性的生产装置

（或两个及以上企业），且混合排放污（废）水的，其排污口应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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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排放标准中最严格的浓度限值，并按照实际排水量，将污染物

实测浓度换算成基准水量排放浓度，以判定是否达标。按照排放标

准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地方级排放标准体系采用与国家级标准相同的

结构。

《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污染控制标准》是在上述排放标准体系形

成过程中制定的，根据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，该标准未明确适用

的具体行业，属于通用型排放标准。从目前情况看，已无法与该体

系完全兼容，主要原因是该标准适用范围模糊。与其他排放标准按

照排污行业划定适用范围的方式不同，该标准按污水受纳水体（海

洋）和排放方式（离岸排放）确定适用对象，从而导致其适用范围

不可避免地与其他行业型和通用型排放标准发生重叠。

（二）排放控制水平偏低，不利于保护环境和公平竞争

一是排放限值较为宽松，只需对污水进行简单的一级或一级半

处理即可达标，不利于促进技术进步、改善环境质量、淘汰落后产

能；二是实际造成企业间排放控制要求宽严设置失当，沿海经济发

达地区排放控制要求反而低于内陆欠发达地区，赋予沿海地区企业

享受宽松排放限值的“特权”，不利于公平分担治污责任，也不利于

企业间的公平竞争；三是实际形成了“以海为壑”、鼓励向海洋排污

的不良导向，不利于海洋环境保护，且离岸排污可能造成高级别的

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污染，造成优良水质比例下降。

（三）近岸海域自然条件制约，不利于环境质量提高

我国位于太平洋西岸，附近海域属于东亚边缘海，包括渤海、

黄海、东海和南海。其中，渤海是我国最浅的半封闭性内海，三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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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陆，平均水深仅有 18 米；黄海是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的陆架

浅海，平均水深为 44 米；东海是中国陆架最宽的边缘海，陆架面积

占东海总面积的 1/3，平均水深 370 米；南海是我国近海中面积最大、

水最深的海区，位于我国最南端，东接太平洋，西南通印度洋，平

均水深 1212 米。

我国近海与广阔的太平洋之间存有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，这使

得我国近海具有准封闭性特征，近海环流系统整体上受黑潮影响较

大，还受末端流溪、沿岸流系、冲淡水系等影响。准封闭性特征和

环流系统的特点导致我国大部分海域的水交换能力不高，稀释扩散

能力较弱，特别是渤海、黄海和部分东海海域。在近海稀释扩散能

力方面，我国与美国等海洋国家的条件存在较大差别。

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提出，到 2020 年全国近岸海域水质优

良（一、二类）比例达到 70%左右。为实现这一目标，需要大力实施

近岸海域综合治理，严格控制各种海洋环境质量影响因素，尤其是

各种直排海污染源。为适应近海稀释扩散能力不足的不利条件，对

涉海污染源应执行更为严格的排放控制要求。

由于上述原因，《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污染控制标准》的适用性持

续下降，实际上绝大多数建有海洋处置工程的排污单位已不再执行

该标准，目前仅有的执行该标准的 3 个污水处理厂，也即将执行更

为严格的国家行业型排放标准。因此，应适时停止实施该标准中的

排放限值。

四、利用海洋处置工程排放污（废）水的排污单位执行其他排

放标准的可行性

为使标准中规定的排放控制要求具有充分的经济技术可行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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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环境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协调，便于进行达标成

本效益分析，目前各行业型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均已不按受纳水

体设置排放控制要求，因此，这类标准适用于监控向海洋等环境水

体的排污行为。同时，对于区域性的特殊排放控制要求，可通过制

定实施更为严格全面的地方排放标准、实行排污许可等手段落实。

根据《利用海洋处置工程排污适用排放标准调整方案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，对排污单位利用海洋处置工程排放污（废）水适用的控制

要求进行如下调整：《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污染控制标准》中的排放限

值部分停止实施，现有和新（扩、改）建的各类利用海洋处置工程

排放污（废）水的排污单位，根据其行业属性，分别执行相应的行

业型排放标准（包括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）和通用型

排放标准（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）；在已制定实施地方排放标准

的地区，执行相应的地方排放标准；已经实施国家排放标准中的特

别排放限值的利用海洋处置工程排放污（废）水的排污单位，继续

执行相关排放限值，不降低排放控制要求。

停止实施《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污染控制标准》后，涉海污染源

分别执行相应排放标准，而这些标准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在制订过程

中均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审查。另外，可向海洋直接

排放污（废）水的排污单位均位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，对治污成本

的承受能力一般优于中西部地区，在全国其他内陆地区适用的排放

标准，在沿海地区也同样是可行的。

因此，对于向海洋排放污（废）水的建设项目和现有企业，停

止实施《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污染控制标准》中的排放限值部分，并

分别执行适用的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是可行的。对该标准的其他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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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内容将根据技术发展情况和环境管理需要进行修订。


